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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檢查作業要點第三點修正對照表 
修  正  規  定 現  行  規  定 說  明 

三、申請工廠檢查，應檢具

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

本局、其所屬分局或其

認可之工廠檢查機構（

以下簡稱檢查機關（構

））辦理： 

(一)申請人之公司或

商業登記相關證

明文件影本，及

工廠登記相關證

明文件。國內申

請人已依申請書

填具公司或商業

統一編號者，免

附公司或商業登

記相關證明文件

影本。國外申請

人提出之上開證

明文件無法確認

其名稱或地址等

資料者，得以最

近一期納稅證明

代替。 

(二)工廠位置圖及平

面配置圖。 

(三)製造流程圖。 

(四)檢測方法概要。 

(五)商品之型式試驗

報告及技術資料

。 

(六)代理國外生產廠

場申請工廠檢查

者，應檢附委任

書及證明文件。 

(七)其他經本局指定

之文件。 

三、申請工廠檢查，應檢具

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

本局、其所屬分局或其

認可之工廠檢查機構（

以下簡稱檢查機關（構

））辦理： 

(一)申請人之公司或

商業登記相關證

明文件影本，及

工廠登記相關證

明文件。已依申

請書填具公司或

商業統一編號及

工廠登記編號者

，免附。國外無證

明文件者，得以

最近一期納稅證

明代替。 

(二)工廠位置圖及平

面配置圖。 

(三)製造流程圖。 

(四)檢測方法概要。 

(五)商品之型式試驗

報告及技術資料

。 

(六)代理國外生產廠

場申請工廠檢查

者，應檢附委任

書及證明文件。 

(七)其他經本局指定

之文件。 

前項所附文件為

外文者，檢查機關（構

）得要求申請人加附中

文譯本。 

第一項第一款修正如下： 

一、於「全國商工行政服務

入口網」所查詢國內工

廠登記資料過於簡略，

且註明「查詢資料只供

參考，不可當證明文件

之用」，不符實務需求，

爰修正本款中段文字。 

二、為避免誤解國外申請

人無須提供公司或商

業及工廠之登記證明

文件，得以最近一期納

稅證明代替，爰修正本

款後段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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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所附文件為

外文者，檢查機關（構

）得要求申請人加附中

文譯本。 

 


